
2025 年 5 月 21 日 星期三 说案 A8
责任编辑 / 陆如燕 E-mail:fzbfzsy@126.com

“网约车”司机跑单途中猝死！ 谁来赔？
家属将平台和保险公司告上法庭 法院：保险公司按约赔付

□ 记者 季张颖 通讯员 訾丽娜 于静

平台为司机和乘客投保， 司机在接单过程中意外猝死， 平台拒绝担责， 保

险公司亦不愿理赔。 这份保险究竟是人身险还是责任险？ 保险公司是否需要理

赔呢？ 近日， 黄浦区人民法院审理了这样一起保险合同纠纷案件。

司机跑单途中突然昏

迷，抢救无效死亡

某网约车平台公司在一保险公司

投保了 《道路客运承运人责任保险附

加司乘人员责任保险》， 并签署 《打

车合作协议》。

协议约定， 被保险人为该公司及

其分子公司。该平台公司系承运人，其

对司机的责任是指该平台公司对保险

期间司机的伤亡和财产损失（不含司

机车辆）承担的赔偿责任，保险最高限

额为 60 万元。 合作期间，保险公司每

天会根据打车订单形成一张保单，记

载当日的司机、车辆、乘客等信息。

郭某为该平台注册司机， 案发当

日， 郭某接受平台派单， 将乘客送至

目的地后突然昏迷， 经抢救无效死

亡。 证据显示， 其死亡时间在保险期

间内。 法医鉴定报告认为： 郭某系冠

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急性发作致

循环、 呼吸功能障碍死亡。

郭某的女儿要求平台公司和保险

公司赔偿， 均遭拒绝。

“我们和郭某只是信息服务关系，

对他的死亡不承担责任。”第三人平台

表示，“平台与司机、 乘客均属于被保

险人，该险种非责任险，应为人身险，

保险公司应直接向原告理赔。”被告保

险公司则质疑：“案涉保险属于责任

险， 理赔的前提是平台公司对郭某承

担赔偿责任。 平台公司认为自己无需

承担责任，那我们也无需理赔。 ”

法院：保险公司应按约

赔付保险金

事实上， 事发当日的保单对此有

所记载———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均为该平

台公司， 险种为道路客运承运人责任险

以及道路客运承运人责任险附加司乘人

员责任险。

案涉保险合同究竟是人身险还是责

任险？ 谁应当承担这份责任呢？

法院经审理认为， 首先， 协议确定

的被保险对象并非保险法上的被保险

人。 协议约定的被保险人为该平台公司

及其分子公司， 司机和乘客属于保障对

象。 另外， 协议中保险标的条款也能看

出案涉保险为责任险。 案涉保单载明，

保险险种为《道路客运承运人责任保险

附加司乘人员责任保险》。 协议作为特

别约定， 其保险标的强调该平台公司作

为承运人对司机应当承担的赔偿责任。

因此， 法院认为案涉保险应为责任险。

其次， 网约车平台在管理司机驾驶

行为的同时， 也需要保障司机的合法权

益。 郭某以平台名义从事运输服务活

动， 平台不仅对司机注册准入条件和解

约有单方面决定权， 在郭某根据平台的

派单指令进行工作时， 该平台还享有单

方面制定计费规则、 收益分配规则、 服

务内容及标准的决定权， 并且平台针对

司机不同的接单情况还会设定各种奖

励、 补偿、 绩效、 违规处罚等措施。 据

此看， 司机郭某的驾驶行为受到平台的

管理和制约， 该平台公司系运输活动中

的承运人， 应当保障车辆运营安全， 而

司机是确保车辆安全运行的重要角色。

平台承担的赔偿责任由保险公司根

据保险合同约定负责赔偿。 案涉保险责

任范围已明确说明平台聘用的司乘人员

在该范围内。 故保险公司应按约赔付保

险金。

最终， 法院判决， 被告保险公司应

当支付原告保险金 60 万元。 目前， 案

件已生效。

□ 记者 陈颖婷 通讯员 丁宁

本报讯 购买健身卡后患上疾病，

医嘱不宜剧烈运动， 遂向健身机构提出

退费。 健身机构认为， 陈女士因个人原

因取消课程， 要求支付违约金。 陈女士

算不算违约？ 可以要求退款吗？ 近日，

长宁区人民法院审理一起退费纠纷。

2023 年 7 至 8 月间， 陈女士与某

健身机构签署了两份 《课程协议》， 购

买了 100 节私教拳击课和 100 节私教常

规课， 共支付 8.4 万元。 陈女士上了 13

节拳击课和 6 节常规课后， 感觉腰部不

适， 遂就医。 医院诊断为腰椎间盘突

出， 并建议避免剧烈体育运动（含器械

健身等）， 陈女士遂向健身机构提出退

余款 7.5 万余元。 健身房认为， 陈女士

因个人原因取消课程， 系违约方， 应承

担《课程协议》 中约定的 30%违约金和

5%手续费共 2.9 万余元， 仅同意退还余

款 4.6 万余元。

双方对退费金额无法达成一致， 陈

女士诉至长宁法院。 法院经审理认为，

预付式消费合同成立后， 当消费者身体

健康等预付式消费合同的基础条件发生

了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 不属于商

业风险的重大变化， 继续履行合同对于

消费者明显不公平。

本案中， 陈女士因自身身体健康原

因要求解除合同， 有医疗机构的专业

建议， 故陈女士的解约行为系有合理

原因， 不构成违约， 不应承担违约金

和手续费， 据此， 判决健身机构全额

退还剩余款项 7.5 万余元。 判决后，

双方均未上诉， 健身机构主动履行了退

款义务。

释法

为进一步加强民法典的学习宣传， 让民法典走到群众

身边、 走进群众心里， 近日， “典” 亮生活·法治护 “行”

———庄行镇第五个 “民法典宣传月” 主题活动暨 “走进人

大———法治启航社区行” 活动在庄行镇新叶村火热开展。

活动现场， 庄行镇人大主席严芳芳致辞， 强调深化基

层立法联系点实践、 让民法典宣传接地气、 推动法治与基

层治理融合三点要求。 镇党委副书记徐刚为 “民法典巡

讲团 ” 成员颁发聘书 ， 司法所所长章新福向 “两人一

户” 代表赠书， 夯实基层法治宣传队伍建设。

“行家讲法” 环节中， 巡讲团律师及高校学生聚焦养

老防诈、 婚姻家庭、居住权等民生热点开展普法宣讲。 法治

文艺原创清音节目《性命交关》、沪剧小戏《缉毒警察》以群

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传递法治理念，赢得现场阵阵掌声。

庄行镇司法所、 人大办、 平安办、 信访办、 总工会、

团委、 妇联、 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安监环保大队等九个部

门， 联合奉贤区人民法院， 共同开展 “法治乡村” 组团式

设摊宣传。 为进一步密切人大代表与群众的联系， 充分发

挥人大代表的桥梁纽带作用， 汇安片区人大代表组织开展

选民接待活动。 通过倾听民意， 畅通民情， 凝聚民力， 拉

近了人大代表与选民群众的距离， 让代表充分听取民声、

了解民意。

本次活动， 不仅在庄行镇 “典” 燃了新一轮普法学法

热潮， 让居民群众感受到了法治的魅力， 也更好地提升了

庄行镇 “法治带头人” “法律明白人” 的身份意识和服务

热情， 让人民群众从法治庄行建设的 “旁观者” 变成 “参

与者”， 为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花米庄行注入法治新动能。

下一步， 庄行镇将持续开展民法典巡回讲座、 法治文

艺节目巡演、 民法典线上有奖答题等活动， 真正以法治之

力为乡村振兴蓄势赋能， 展现全过程人民民主在基层的生

动实践。

“典”亮生活·法治护“行”
庄行镇举办“民法典宣传月”暨“走进人大———法治启航社区行”活动 宝山路街道综合行政执法队近日快速查处一起工

地渣土车污染道路事件， 以 “零容忍” 态度阻断市容

环境破坏链。 巡查中， 执法人员于止园路青云路口发

现路面散落大面积渣土泥浆， 经追踪锁定附近工地为

污染源。 涉事车辆因未冲洗车身、 车斗密封不严 ， 运

输中持续抛洒， 严重威胁交通安全。

执法人员当即责令工地暂停运输， 依据 《上海市

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 开具 《责令改正通知书 》 等

相关法律文书， 要求负责人限时清理路面并接受调查，

同时警示违规运输的法律风险。

在完成执法程序后， 中队执法人员对工地负责人

及驾驶员开展 “靶向式” 普法教育， 结合案例解析渣

土运输的密封规范、 冲洗标准及违规处罚细则 ， 要求

其完善内部管理制度、 定期组织合规培训。 涉事方承

诺立行立改， 杜绝 “带泥上路”。 城管部门同步联动环

卫力量， 监督污染路面深度清洗， 24 小时内恢复道路

整洁。

针对渣土运输乱象， 宝山路中队将构建长效治理

机制： 加密重点路段巡查频次， 运用智能监控实时追

踪车辆动态 ； 联合交管部门推行运输企业 “黑名单 ”

制度 ， 对屡犯者实施信用惩戒 ； 畅通公众监督渠道 ，

鼓励市民举报违规行为。 此次行动以 “执法+教育+联

动” 组合拳实现 “当下改” 与 “长久立”， 为城市环境

治理注入法治动能。

雷霆出击！ 宝山路城管严查渣土车污染乱象

买了健身卡后，医嘱不宜剧烈运动
可否让健身机构退款？ 法院作出判决

法官释法>>>  

  法官表示 ，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法典 》 第五百三十三条第一款规定了

情势变更原则 ， 2025 年 3 月公布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预付式消费民

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十三条第二款系该原则在预付式消

费领域的具体化应用 。 该条明确了消

费者身体健康属于预付式消费合同的

基础条件 ， 该条件若发生了当事人在

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 、 不属于商业

风险的重大变化 ， 继续履行合同对于

消费者明显不公平 ， 消费者与经营者

协商不成的 ， 消费者可以请求解除预

付式消费合同。

本案中， 陈女士身体健康状况发生

了充卡时无法预见到的变化， 继续履行

合同对于消费者明显不公平， 故应依法

赋予消费者解除合同的权利。

《课程协议》中约定消费者因个人原

因退费需承担30%违约金和5%手续费后

再退余款， 该条款约束的应为消费者主

观违约、恶意违约行为，不包括消费者因

客观履约不能而行使法定解除权的情

形。 消费者因身体健康原因而主张解除

具有人身专属性的健身合同， 系因自身

客观原因致使继续履行合同对其明显不

公平，该解约事由符合法理情理，不属违

约解除，消费者不应就此承担违约责任。


